
113-2申請大綱口試公告 
公告期間：2025.1.23-2025.7.31 

美術學系碩士班 藝術史與視覺文化主修 

2.1 起至 2025.4.24（四）下午 16：00 前 

繳交以下申請資料至雅蕙助教，逾期或缺件概不受理： 

 紙本  

1. 論文大綱發表申請書（電腦打字後列印，須全體口試委員同意後簽名） 

2. 論文大綱（依本系格式撰寫，黑白雙面列印不須膠裝） 

3. 各學期論文指導紀錄表（預選指導教授後，每學期進行至少 5 次指導對談） 

 電子檔  請將檔案暫存隨身碟至辦公室繳交，不需燒錄光碟 

1. 論文大綱（依本系格式撰寫，彙整成一 PDF 檔） 

※ 申請大綱口試前，請詳閱下頁起注意事項、口試委員組成建議及相關規定。 

※ 大綱口試須於口試日 4 週前提出申請。研究生必須先與口試委員預擬口試日

期、自行推算申請期限，並且不得晚於本公告之申請截止日期。 

※ 避排考日：4/18、5/26、6/13、6/16。 

※ 大綱口試申請須經系所相關會議審核通過後始得辦理。 

※ 預選指導教授、大綱口試、學位考試，須分別於 3 個學期進行，不得重疊。 

※ 各項表單請於「美術學院網站/下載專區/研究生用表單」下載。 

2025.03.20 起至2025.6.27 前完成大綱口試 

http://1www.tnua.edu.tw/~TNUA_ART/app/super_pages.php?ID=download


大綱口試注意事項 
美術學系碩士班 藝術史與視覺文化主修 

1. 大綱口試每人口試時間以 90 分鐘為原則。 

2. 申請口試前，研究生須與全體口試委員約定考試時間（盡量避開系所公告評鑑日程），並至系

辦預約口試場地，確定後務必回報全體口試委員與雅蕙助教知悉。 

3. 提交申請後至口試日至少 2 週前，研究生須交予全體口試委員口試審定本（經指導教授認可，

彩色雙面列印並膠裝或騎馬釘裝）並於繳交後回報雅蕙助教知悉。審定本繳交後不可再修改，

若口試委員未收到口試審定本，可不予審查。 

4. 口試前務必；(1)前一星期及前一天與全體口試委員確認時間與地點。(2)確認校外委員交通；

(2-1)搭乘高鐵/臺鐵/客運：須備妥 28 元掛號回郵信封給委員寄回票根至系辦核銷，(2-2)自

駕汽車：請告知將自動辨識車牌入校，口試當天向系辦領取停車券轉交給委員。(3)協調其他

研究生協助現場工作（場地清潔、桌椅佈置、播放及攝錄器材確認、簡便茶水等）。 

※口試須錄影，器材可自備或於口試當天向系所借用 DV。建議另加錄音利於考後修訂。 

※若口試前/後遇用餐時段應詢問委員備餐需求。茶水杯組請自備，系所不出借。 

5. 口試開始前 60 分鐘，研究生可至口試場地預備：測試播放設備、架設錄影錄音等。 

6. 口試開始至少 30 分鐘前，研究生須備齊口試用表單並與助教確認表單內容及數量是否正確：

論文大綱發表審查記錄 1 份，正式文件須電腦繕打、單面列印、禁止手寫。並向助教領取考

試用品(外委聘書領據,資料夾,門牌等)。 

※考試結束後必須立刻復原場地：清潔桌面、桌椅歸位、垃圾帶離考場等。 

7. 大綱口試流程 

考試流程 參考時間 

研究生進行報告 20 分鐘 

口試委員提問、研究生答辯（同問同答或交叉問答） 60 分鐘 

口試委員講評 5 分鐘 

研究生退場，口試委員會議 ※錄影/錄音暫停，研究生至系辦通知助教 5 分鐘 

研究生進場，口試委員宣布結果 -- 

8. 口試後，研究生應於下一學期開學前，依口試委員意見完成修訂，並提交經指導教授認可簽

名修訂審核表至系辦，同時附上修訂版（黑白雙面列印不需膠裝，修訂處以螢光筆標示）。口

試錄影/音檔研究生自行留存以備日後查驗。 

9. 若口試時間或地點有任何更動，須立即通知雅蕙助教進行變更程序 02-28961000 ext.3120 

 



口試委員組成建議及相關規定 

美術學系碩士班 藝術史與視覺文化主修 

一、口試委員組成建議： 

1. 指導教授為：本主修專任教師 

 委員 1 (當然委員) 委員 2 委員 3 總人數 外委比例 

大綱口試 指導教授 1 人(校內) 校內/外老師  2 人  

學位考試 指導教授 1 人(校內) 校內/外老師 校外老師 3 人 1/3～2/3 

2. 指導教授為：校外老師 + 本主修專任教師協同 

 委員 1、2 (當然委員) 委員 3 委員 4 總人數 外委比例 

大綱口試 指導教授 2 人(校外+校內) 校內/外老師  3 人  

學位考試 指導教授 2 人(校外+校內) 校內/外老師 校外老師 4 人 2/4～3/4 

3. 指導教授為：本校他系所專任教師 + 本主修專任教師協同 

 委員 1、2 (當然委員) 委員 3 委員 4 總人數 外委比例 

大綱口試 指導教授 2 人(校內+校內) 校外老師  3 人  

學位考試 指導教授 2 人(校內+校內) 校外老師 校外老師 4 人 2/4 

二、口試委員洽請/聘任相關規定： 

1. 研究生須先與指導教授討論符合聘任規定之口試委員人選後，再進行洽請。 

2. 碩士學位考試之口試委員須有 3～5 人（包含指導及協同指導教授），其中校外委員須達三分

之一以上。請參考前述組成建議。 

3. 為維持考試之公平性，研究生與其指導教授、考試委員不得為其配偶、前配偶、四親等內之

血親或三等親內之姻親關係。 

4. 考試委員應對修讀碩士學位學生之研究領域有專門研究，並具有下列資格之一： 

(1) 現任或曾任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 

(2) 中央研究院院士、現任或曾任中央研究院研究員、副研究員、助研究員。 

(3) 獲有博士學位，且在學術上著有成就。 

(4) 研究領域屬於稀少性、特殊性學科或屬專業實務，曾從事該領域九年以上者，且在學術或

專業上著有成就。但獲有國際級大獎者，其年限得酌減之。（專技教師屬此項） 

上述所列之提聘資格須經系所相關會議審核。 

若屬第(3)、(4)項者，研究生須協同該委員彙整提交相關佐證資料。 

5. 校內老師（校內委員）：本校各系所專任教師。 

6. 校外老師（校外委員）：本校兼任教師、本校退休教師、他校專任或兼任教師、其他符合遴

聘資格之校外專業人士。 

7. 考試委員必須親自出席考試，不得委託他人為代表。考試之召集人由出席委員互推舉，惟指

導教授不得擔任召集人。 

8.口試委員審查及交通費用：口試委員審查及交通費用由系所經費支應，交通費限支應校外委

員（新竹(含)以北 500 元、新竹以南 1000 元，搭乘高鐵則改採票價計算）。重考之相關費用

則由研究生全額支應。茶水餐飲請研究生自費準備。 

9. 為維持審查與學術專業，大綱口試之委員組成沿用至學位考試口試委員組成為原則。 
 


